市统计局信息主动公开事项目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2025年2月28日

	序号
	公开事项
	公开内容（要素）
	公开依据
	公开

主体
	公开渠道
	公开范围
	公开

时限
	责任单位

	
	
	
	
	
	
	全

社会
	特定

范围
	
	

	1
	市统计局信息公开指南
	政府信息的分类、编排体系、获取方式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、办公地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电话、传真号码、互联网联系方式等内容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十二条
	市统计局
	市政府网站

（渠道主要有政府网站、政府公报、政务新媒体、实体公开栏、政务公开专区、信息平台等）
	√
	
	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
	办公室

	2
	市统计局信息公开工作

年度报告
	1.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；2.行政机关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情况；3.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；4.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，还应当包括工作考核、社会评议和责任追究结果情况；5.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四十九、五十条
	市统计局
	市政府网站
	√
	
	每年3月31日前发布
	办公室

	3
	市统计局信息公开
	1.决预算公开;2.统计大型普查、调查进展进度；3.统计其他工作信息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	市统计局
	市政府网站
	√
	
	形成之日起7个工作日
	办公室


